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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客户和法律顾问开始开展全球专利布局，有一个话题每年都会出现：实

施要求。实施要求是一国专利法的一项规定，要求专利权人必须在授予专利的国

家内实施专利发明。为了满足该要求，专利权人可能需要在该国家建立新的制造

能力、利用在该国家内现有的生产能力或将专利发明许可给第三方以在当地制造

专利发明，或者需要在当地实施专利方法。未实施专利发明而违反当地法律的后

果可能包括经济制裁、专利权可能丧失或向第三方的强制许可。 

 

专利实施要求 

知识产权（IP）通常需要制定战略并了解客户的目标和资源，从而为客户优

化成果。对于许多客户而言，保护其 IP 权利需要管理全球专利组合。此项管理

的基本内容涉及与客户进行有效和例行的沟通，以及了解不同司法管辖区或国家

的专利价值。IP 权利直接影响 IP 权人的经济地位，并且影响专利授予国的经济

状况 1。 

就此而言，管理全球专利组合所涉及的内容远远超过提交申请以及就申请进

行答辩来获得授权。管理授权后专利涉及了解指定专利权人的业务战略，以及了

解专利活动发生在哪个司法管辖区。管理授权后专利组合还需要确定专利权人是

否愿意继续支付年费以维持有效专利，以及了解授权后可能出现的其他法律要求

或程序，例如授权后的无效挑战、潜在诉讼和实施要求。 

随着技术和经济的全球化，全球许多专利制度可能具有相似的特点。例如，

在全球范围存在一个共同话题：专利的“实施要求”。“实施要求”是一国专利法的

一项规定，要求专利权人必须在授予专利的国家内实施专利发明（即制造或进口

该发明）。 

 
1 SOPLE, V. V. Manag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 strategic imperative. PHI Learning Pvt. Ltd., 2016 



实施要求旨在支持国内产业的发展。为了满足该要求，专利权人可能需要在

该国家建立新的制造能力、利用在该国家内现有的生产能力，或将专利发明许可

给第三方以在当地制造专利发明。 

在该国家实施专利发明的要求也对该国家的就业产生积极影响，因为当地工

人可能会被雇佣来从事实施该发明的工作。有技能的劳动力和制造能力是专利实

施要求留下的遗产，在专利到期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会使该国家受益。在发展中

国家，实施要求中本地制造的原理平衡了这些国家为使其专利法与国际标准协调

一致而进行的投资。 

由于没有对“实施”做出普遍定义，专利的实施可以包括广告、销售、许可、

制造、进口以及其他具体定义的活动。在许多情况下，授予专利权的国家通常会

要求专利权人提供能够证明专利正在实施的信息。根据实施要求，这些信息可能

包括销售利润、进口证明和许可活动证明。在专利发明未实施的情况下，专利权

人可能需要披露专利未实施的潜在理由。 

通常，可能规定在一段时间内必须进行实施的期限。在此之后，当地监管机

构可能允许在某些情况下的不实施。除非第三方对“实施”活动提出挑战，否则可

能没有必要说明专利未得到实施的理由 2。不实施专利可能会产生的后果包括：

经济制裁、专利权丧失以及对第三方的强制许可。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没有任何

后果。 

例如，在第三方请求的情况下，当地监管机构可能批准专利权人与第三方之

间的强制许可。所批准的强制许可允许第三方在未经专利权人明确同意的情况下

生产专利产品或实施专利方法。此类许可包含在世界贸易组织（WTO）的知识产

权协议——《与贸易有关的国际知识产权协定》（TRIPS 协定）中 3。在某些地区，

专利权人可能可以在强制许可颁发后获得公平补偿。在极少数情况下，专利权可

能会在确定未实施专利后被撤销并归于公众 4。 

虽然没有明确提及“实施要求”，但《TRIPS 协定》（1995 年 1 月 1 日生效）

为权利人管理不同形式的 IP 提供了最低标准。TRIPS 是一项全球协议，其中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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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未经权利人授权使用，但须遵守旨在保护权利人合法利益的条件”的规定 5。

大多数国家都是参与世贸组织的成员（目前有 164 个成员），而北非和中东的一

些国家是正在谈判的观察员 6。格陵兰、厄立特里亚和朝鲜等少数国家没有参加。 

因此，在管理客户的全球专利组合时，可能需要考虑“实施专利”。每个国家

都可以定义“实施专利”的含义，由于定义不同，这通常会使《TRIPS 协定》范围

内的国际协调变得复杂。许多国家对已授权专利的活动都有一个通用的“实施要

求”要素。通常，实施要求规定“专利权人必须在授予专利的国家/地区实施其专利

发明 7。”少数几个国家可能要求提交“实施声明”，这是一份定期声明（通常是年

度声明），表明专利正在实施中。值得注意的是，在撰写本文时，印度拥有最严

格的要求 8。 

如上所述，管理全球专利组合包括维护每个授予专利的国家/地区的专利使

用信息。广告活动、许可活动、专利方法的实施、专利产品的制造或进口，以及

这些活动的相关方和价值，或未实施专利的理由，都是由管理专利组合的法律团

队收集的必要信息。这通常也需要法律团队和业务团队之间进行有效的沟通。 

总之，高效的法律顾问应定期与客户就在期望保护 IP 的国家内的实施要求

进行沟通。理想情况下，持续的客户沟通将事先提供进一步的信息，以制定有效

的策略来抵御潜在的后续调查，例如强制许可。客户与顾问沟通的策略应包括对

为了维持专利所有权而提交的任何必要文件（例如实施声明）的截止日期的预测。 

实际上，代理律师应传达任何适用的实施要求以及为完成实施声明或以其他

方式证明实施所需的全部信息，以便客户了解并可以收集和提供证明实施的相关

信息，例如客户何时以及如何在期望 IP 保护的国家开展业务。下个月发表的本

文第 2 部分将讨论不同司法管辖区的实施要求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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